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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度第 1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 105年 3月 21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 

地點：本中心第 2會議室 

主席：劉主任正倫                        記錄：李穎融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會議內容：  

壹、 主席致詞：請秘書單位依據程序表進行本次會議。 

貳、執行秘書報告 

  ㄧ、轉達法務部廉政署及內政部政風處重要工作指示： 

          內政部政風處本(105)年 2 月 5 日函轉法務部廉政署指

示，應強化宣導採購案件保密規定，並落實保密措施，避免

同仁誤涉洩密情事，常見洩密態樣包括： 

(一) 機關辦理採購，對於廠商應保守秘密之投標文件交付予其

他廠商。 

(二) 採購案件開標過程，開標主持人誤認投標廠商報價已達於

可決標狀況，於未決標前逕自公布底價。 

(三) 採購案件開標過程，廠商報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開標

主持人宣布保留決標前，卻先行公布底價。 

針對前述第(二)、(三)項工作指示，本中心就「防制主持

人洩密部分」，曾經 103年度第 4次廉政會報主席裁示，

有關底價保密部分，由監辦單位及承辦採購單位適時提醒

主持人。另依 104年度第 1次廉政會報主席裁示，本中心

於底價簽核單或底價封等適當處，以電腦打字或橡皮章戳

印方式標示「底價於決標前應予保密」或其他相關保密警

語在案，執行成效良好，迄今並未發生違失情事。 

另針對前述第(一)項新增的工作指示，依據「政府採購法

」第 34條第 4項，對於廠商投標文件(例如：服務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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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之規

定，建請同仁妥善保管廠商投標文件，勿將之洩漏及交付

給其他投標廠商。另同條第 1項規定，招標文件公告前原

則上應予保密規定，亦請同仁併予注意，以免觸犯刑法第

132條洩密罪。 

 主席裁示： 

一、 請各課、室清查本中心 103至 105年辦理採購案件，就廠

商提供之投標文件(例如：服務建議書)，已無保存必要

者，彙送秘書室，政風室會同於本(105)年 6月底前辦理

銷毀；爾後，為利秘書室每年 6月底前統一辦理上開案件

銷毀事宜，請各課、室依前述做法辦理。 

二、 有關招標文件公告前原則上應予保密之規定，請本中心各

課、室遵照辦理。 

 

二、工作報告 

   (一) 辦理 104 年財產申報實質審查抽籤作業 

               本中心 104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暨前後年比

對抽籤作業，業於本年 2 月 22 日召開第 81 次業務會報時，

在鈞長主持抽籤及各課室隊主管見證下，依據法務部廉政

署規定比例公開抽出 4 人，分別為地籍圖重測課王課長建

明、秘書兼秘書室王前主任春治、中區測量隊劉隊長至忠

及南區第一測量隊鄒副隊長慶敏等人；至於前後年財產比

對，則抽中南區第一測量隊鄒副隊長慶敏。政風室並於本

年 2 月 23 日測政室字第 1051700026 號函，檢附 104 年受

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人數及抽查比例統計表陳報內政部

政風處。 

(二）辦理 105 年度行政透明措施 



                                                                                                                         - 3 - 

                  政風室前經鈞長批核就「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提

列為本中心 105年度行政透明措施作業項目，案經本年 1

月 15日簽陳鈞長核定「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行政透

明執行計畫。遵照核定作業項目，政風室已於本年 1、2

月編撰廉政專欄，分別蒐錄相關宣導摺頁、問答集，續於

3月蒐錄違反請託關說登錄規定而遭受行政處分之案

例，以更新廉政園地資訊及達到作業流程公開透明之目

的。 

(三) 辦理本年春安專案安全維護措施、檢查 

         辦理本年春安工作期間專案安全維護工作，由於全體

同仁之共同維護，執行成效圓滿達成，並無危害機關安全

事件發生。 

(四) 公務機密維護 

         為確保公務機密安全，嚴防洩密情事發生，政風室擬

定「本中心 105 年公務機密維護檢查計畫」，請各課、室、

隊先行辦理自我檢查事宜並屆時配合辦理，以落實文書處

理規定及資訊保密措施。 

(五) 持續推動反詐騙、廉政宣導 

         為落實廉政機制、提升員工法令知能，政風室彙編 3

月份廉政專欄，並上傳至本中心測繪知識網(公布欄)，供

同仁下載參閱。 

(六) 監辦採購 

政風室派員監辦本中心本年 3月份各項採購案件計

21案，結果無發現異常情事。 

(七) 舉辦 105 年廉政教育宣導 

         為配合臺中地檢署本年 3 月 9 日來函調查「105 年度

臺中地區廉政教育巡迴宣講活動」期程，本中心原訂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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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在中心本部舉辦「公務員申領小額款項」專題演

講，業於本年 3 月 10 日簽陳鈞長核定改為 7 月份舉辦，

請各課、室、隊主管能優先指派新進同仁或初任公務員參

加講習，以落實本中心 104 年第 2 次廉政會報主席裁示事

項。 

    鄭副主任彩堂： 

一、 本中心 104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暨前後年比

對抽籤作業，其中前後年財產比對，抽中南區第一測

量隊鄒副隊長慶敏，因鄒副隊長係第 1年財產申報，

請問爾後抽查前後年財產之比對審查須否先排除第 1

年申報者? 

二、 依據內政部 105年度廉政會報專題報告單位及順序，

本中心報告時間暫訂於 105年第 2次廉政會報，請政

風室了解廉政會報召開日期及報告議題，並事先妥為

規劃準備。 

吳主任榮豐： 

一、 本中心 104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暨前後年比

對抽籤作業，係於本(105)年 2月 22日召開第 81次業

務會報時，公開抽出 4人及前後年財產比對 1人。因

南區第一測量隊鄒副隊長慶敏係第 1年財產申報，又

抽中前後年財產比對作業，是日業務會報結束後，本

室以電話請示法務部廉政署科長表示，為求公平起

見，以第 1輪抽出人員中，再抽出前後年財產比對人

員，無須事先排除第 1年財產申報者。 

二、 依據內政部 105年度廉政會報專題報告單位及順序，

本中心報告時間暫訂於 105年第 2次廉政會報，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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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室以電話聯繫內政部政風處承辦人表示，開會時間

尚須配合部長行程，內政部政風處目前仍無法確定開

會日期；另內政部召開廉政會報前 2個月，該處將另

行函文通知專題報告單位應配合辦理事項。 

三、 有關專題報告內容，依據內政部 104年第 2次廉政會

報主席裁示事項分辦表指示，係針對機關業務興革、

提升業務效能及推動行政透明等業務面切入論述，本

室會儘速另案簽報，以利業務單位能提早準備簡報資

料。 

主席裁示： 

一、 請政風室就專題報告之議題儘速簽報，俾利擇定業務單位

製作簡報。 

二、 除了地籍圖重測課、企劃課及政風室外，請各課、室(含

幕僚)以攸關民眾權益，並確保公眾有獲得訊息管道，作

為優先考量基準，提列推動透明化措施之項目，由政風室

另案簽報圈選本中心 106 年推動行政透明措施之項目。 

 

叄、專題報告 

公務員申領小額款項廉政宣導－勿因貪念，自斷前程(詳

如會議資料)                          報告單位：人事室 

主席裁示： 

請政風室將專題報告宣導之案例，轉知本中心各課、室、

隊同仁參閱。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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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政風室同仁，也感謝各課、室、隊主管同仁參加本次

會議，希望未來與廉政相關業務，冀望各單位主管能全力配合

。並請各單位主管轉知同仁，應嚴守分際，勿做違法、違紀事

情，如有違反廉政規定，一律予以嚴懲並調離原服務單位。 

 

散會(下午 2時 18分)  


